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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电商平台的促销一波

接着一波， 商家打价格战， 消

费者自然拍手叫好， 认为受益

的终究是消费者。

应该说， 如果在法律允许

的范围内进行价格战， 这的确

是消费者的福音， 但是如果超

出了法律规定的底线， 最终受

益的就未必是消费者了。

我国法律保护正当的市场

竞争行为 ， 有市场就有竞争 ，

但是并非所有的竞争都是正当

的， 在利益驱使下， 各种不正

当竞争的行为比比皆是。 这表

面上对消费者是有利的， 但是

不正当竞争行为扰乱了市场秩

序， 从长期来看消费者的利益

可能会遭受损害。 因此， 我国

制定了 《反不正当竞争法》， 鼓

励和保护公平竞争， 制止不正

当竞争行为。

就商家的价格战来看， 首

先的法律底线是不能低于成本

价。

也许有的消费者对此不认

可， 认为低于成本价挺好， 不

管电商是否挣钱， 消费者捡到

便宜了。

然而， 法律对此是有明确

规定的， 并且这样规定也是有

道理的。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十

一条规定了禁止倾销行为 ：

“经营者不得以排挤竞争对手为

目的， 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

商品。”

构成倾销行为需要具备两

个要素：

一是目的要素， 即以排挤

竞争对手为目的。

像京东、 天猫、 苏宁这样

针锋相对打价格战， 肯定是以

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的。

二是行为要素， 即低于成

本价销售商品。

何为低于成本价销售？ 这

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而且不仅

涉及法律， 也是经济学上的问

题。

一般情况下， 管理部门对

是否低于成本价的认定都会持

审慎的态度， 除非企业明显低

于成本价倾销。

应该说， 企业绝大多数的

降价促销行为都是合理合法的，

因为并非所有低于成本价销售

的行为都受到法律禁止， 对于

一些特殊情况， 法律依然是允

许低于成本价销售的。 比如销

售鲜活商品、 处理有效期限即将

到期的商品或者其他积压的商品、

季节性降价、 因清偿债务、 转产、

歇业降价销售商品等。

其次， 先涨价后打折是违反

法律规定的。

许多促销活动， 其实是以促

销之名来吸引消费者。 消费者以

为在促销时经营者会降价， 而经

营者就抓住消费者的这种心理 ，

通过先涨价再打折来营造促销的

假象。

我国 《价格法》 第十四条规

定： “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

的价格手段， 诱骗消费者或者其

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 属于价

格欺诈行为。

至于什么是 “使人误解的价

格手段”， 《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

规定 》 第七条进行了详细列举 ：

“1、 虚构原价 ， 虚构降价原因 ，

虚假优惠折价， 谎称降价或者将

要提价， 诱骗他人购买的……”

利用所谓原价与促销价进行

对比来吸引消费者， 这是经营者

经常使用的手段。 那么原价是否

可以随意标注呢？ 法律对此也有

相关规定。

根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有

关条款解释意见的通知》 第四条

规定： “原价” 是指经营者在本

次降价前七日内在本交易场所成

交的有交易票据的最低交易价格；

如前七日内没有交易价格， 以本

次降价前最后一次交易价格作为

原价。

显然， “原价” 不是能随便

标的， 因此这几年工商部门曾在

电商促销季开始之前约谈了相关

商家， 要求一律禁止使用折扣和

参考价等信息 ， 根据媒体报道 ，

不少商家也对店铺和页面出现的

所有 “参考价” “吊牌价” “原

价” 等字眼作了修改和屏蔽。

那么电商价格战中， 商家是

否合法标注了 “原价” 呢， 恐怕

普通消费者不可能去较真地加以

计算。

但依照上述法律规定， 如果

没有合法的标注 “原价”， 那么也

涉嫌价格欺诈。

在流行价格战的今天， 无论

是生产企业还是销售企业都有可

能陷入价格战中， 这在大多数情

况下是一种正常的市场竞争。

但是， 价格战也要遵守法律

的规定， 了解法律的底线， 在法

律规定范围之内 “开战”。

价格战的法律底线

□北京中闻

律师事务所

赵 虎

在流行价格战

的今天， 无论是生

产企业还是销售企
业都有可能陷入价

格战中， 这在大多
数情况下是一种正

常的市场竞争。

但是， 价格战
也要遵守法律的规

定， 了解法律的底
线， 在法律规定范

围之内 “开战”。

律师以其独有的专业技能

和特有方式为当事人保驾护

航、 创造价值。 那么， 哪些法

律思维值得律师重视呢？

一是权利义务对等思维。

经济活动中签订的合同，

基本都是双务合同。 彼此负有

义务， 也享有权利， 而且， 享

有权利的前提是履行义务。 因

此， 权利义务对等， 这是合作

双赢的基础。

二是证据思维。

根据法律规定， 证据形式

主要有合同 、 送货单 、 验收

单 、 发票 、 邮件 、 短信 、 录

音、 证人证言等。 书面证据通

常是直接证据 ， 一旦发生纠

纷， 书面证据往往是认定事实

的关键依据。

因此， 必须非常重视合同

等书面证据。

另外， 举证责任也必须提

前注意 。 民事案件一般遵循

“谁主张 ， 谁举证 ” 的原则 。

即使事实是如此， 但如果缺乏

证据证实， 法院或者仲裁也无

法认定。

三是时限思维。

在法律上， 涉及时限的规

定很多， 如保证期间、 诉讼时

效、 除斥期间、 举证期限、 上

诉期限等。 就一份合同来说，

涉及时限的时间点也很多， 如

签订时间、 合作期间、 付款时

间、 完工时间、 租赁时间等。

若合同履行不遵守时限，

可能面临承担违约责任； 若维

权不注意时间， 则可能丧失胜

诉权。

四是合规思维。

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

产物。 现代合同法理念推崇自

由协商， 但部分法律条款是强

制性条款， 不能通过约定排除

其适用。

比如， 民间借贷利率不得

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 如果超

过则超过部分无效。 再比如房

产抵押， 法律要求必须办理抵

押登记， 但现实中， 有人以为

签订抵押合同即可或者把对方

的房产证押在自己手上， 就享

有抵押权， 事实却并非如此。

因此 ， 我们在签订合同

时， 特别应当考虑双方约定的

适法性， 必须考虑是否违反了

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五是程序思维。

法律正义不但需要实体规

范来保障 ， 也需要程序来保

障。 在民法规范中， 立法者常

用程序来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

益。 以不安抗辩权为例， 先履

行的一方发现后履行一方存在

缺乏履行能力的情形， 比如经

营状况严重恶化、 转移财产、

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等情形，

可以行使不安抗辩权， 中止合

同履行， 但是， 应当及时通知

对方； 如对方提供担保， 应当

恢复履行。 如未在合理期限内

提供担保或者恢复履行能力

的， 则可以解除合同。

倘若没有按照上述流程来

行使不安抗辩权， 你就可能反

而构成违约需要承担责任。

六是诉讼思维。

诉讼思维是一种法律人特

有的思维方式或处理思路。 面

对一起诉讼案件， 首先要考虑

需要适用的法律， 以及法律规

定的构成要件。 其次要寻找有

无相关证据证实满足法律规定

的构成要件。

律师的法律思维

经济活动中签

订的合同 ， 基本都

是双务合同 。 彼此
负有义务 ， 也享有

权利 ， 而且 ， 享有
权利的前提是履行

义务 。 因此 ， 权利

义务对等 ， 这是合
作双赢的基础。

除了家庭， 劳动者在工作

单位的时间可能是最多的。 因

此除了家庭关系， 单位同事之

间的关系也往往是最密切的。

正是由于常年相处， 同事

之间由于各种原因容易发生矛

盾， 劳动者在处理同事之间的

关系时， 切莫冲动， 不然轻则

受到用人单位警告， 重则可能

丢了工作。

笔者近年来就处理过多起

因同事之间的冲突导致劳动者

被解雇的案件， 劳动者对此应

引起重视。

下面来看三个案例：

案例一： 甲先生是某公司

的一名普通员工， 丁先生是其

部门经理， 平时甲先生对丁先

生的管理就有意见， 某天， 在

大庭广众之下， 甲先生将一瓶

番茄酱砸到丁先生脸上， 丁先

生满脸番茄酱， 狼狈不堪。

案例二： 黄先生对其上司

郭先生一直心怀不满， 某天郭

先生在向下属布置工作任务

时， 黄先生将装满水的保温杯

砸向郭先生胸部， 弄得郭先生

在下属面前很是难堪。

案例三： 黄小姐休完产假

回公司上班， 因对部门总监的

工作安排不满， 在整个部门开

会时， 黄小姐冲上前去， 对着

部门总监飞起一脚踹在其身

上。

在上述三个案件中， 冲突

都是因员工和上司之间的矛盾

引起的， 而且都是在大庭广众

之下， 劳动者对其上司实施了

暴力行为。

虽然被攻击一方的身体或

是没有造成实质性损害、 或是

仅造成软组织挫伤等轻微伤

害， 我们猜想当时作出攻击行

为的员工确实也出了一口恶

气， 但结局是这三名攻击他人

的劳动者都被单位解聘了。

并且， 这三名劳动者都对

单位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决

定不满， 提起了仲裁和诉讼。

我们作为用人单位的代理

人， 经过案件的仲裁、 一审、

二审， 虽过程中也遇到仲裁员

或法官的一些不同意见， 但最

后都赢得了诉讼。

我们认为， 用人单位之所

以能赢得诉讼， 第一个关键点

在于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都明

确规定了 “工作场所的任何暴

力行为将导致解聘”；

第二个关键点则在于， 由

于员工实施暴力行为的地点都

是在用人单位的工作场合， 虽

然没有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

但影响的是用人单位的工作秩

序 ， 挑战的是用人单位的管

理。

这些案例也说明， 劳动者

在职场中要妥善处理各种关

系， 切不可冲动逞一时之快，

最终不但丢了工作， 还背了严

重违纪之名， 对日后求职就业

也将造成长远的消极影响。

身在职场莫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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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诉讼案件中

努力引起法官的共

鸣， 让法官通过对
案件的审理， 出于

理性和良心在内心
形成确信， 从而认

可己方的观点， 这

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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